青岛康迪园食品配料有限公司
康迪园食品配料生产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2年1月6日，青岛康迪园食品配料有限公司对“康迪园食品配料生产项目”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公司成立验收小组，验收组听取了项目建设及环境保护要求执行情况的介绍，查阅了环评文件及批复、《验收监测报告》等相关材料，进行了现场检查，经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青岛康迪园食品配料有限公司“康迪园食品配料生产项目”位于平度市白沙河街道张戈庄东村文化路，租赁青岛丽东食品有限公司土地及厂房。

2021年9月，潍坊环坪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青岛康迪园食品配料有限公司康迪园食品配料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21年11月22日项目取得青岛市生态环境局平度分局批复（平环审[2021]224号）。
项目总投资投资120万元，环保投资15万元；占地面积5108.5m2，建筑面积2090m2，主要建筑包括生产车间、办公室等。
项目2021年11月开工建设，2021年12月建成，年产调味品35 吨、食品添加剂12 吨。
主要原辅材料及消耗：盐7t/a、淀粉7t/a、葡萄糖9t/a、味精6t/a、色拉油9t/a、糊精4t/a、酵母抽提物1t/a、氨基酸1.4t/a、黄原胶0.5t/a、乙基麦芽酚0.5t/a、调味品小料（山梨酸钾、香精、单甘脂、呈味核苷酸二钠）0.1t/a。

主要生产设备与设施：搅拌釜6台、夹层锅1台、包装机3台、微波干燥机1台、灌装机3台、立式搅拌机1台、粉碎机2台、混合机2台、高速混合机1台、胶体磨1台、半自动灌装机3台、封口机4台、拧盖机1台、封盖机1台。

环保设备与设施：“布袋除尘器+活性炭吸附装置”1套，30m2危废暂存间1间、30m2一般固废暂存区。

员工5人，年工作300天。
二、项目变更情况

项目建设内容与环评文件要求一致。

三、环境保护设施与措施
1、废气

生产车间密闭，门、窗户采用密封条密封，车间出入口加装塑料软帘。每个单独的功能间内均设置抽排风口，废气先经风机由抽排风口收集，经支管汇集到主风管，整个生产车间的废气统一引至1套“布袋除尘器+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通过 1 根 15m 高排气筒 P1 排放。

2、废水

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清掏堆肥、不外排。

3、噪声
主要产噪设备采取了减振、隔声等降噪措施。
4、固体废物
厂区内设一般固废暂存区（30平方米），废包装材料、除尘器收尘、除尘器废布袋、废活性炭集中收集由相关物资回收单位回收利用。

设置 30 平方米危废暂间库 1 处（30平方米），设备清洗废液及车间擦洗废液收集暂存于危废间中，委托山东万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

生活垃圾收集后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
四、验收监测结果

山东华之源检测有限公司《检测报告》（HZYHJ21122111）表明，验收监测期间：

1、P1排气筒颗粒物排放浓度满足《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7/2376-2019）表1重点控制区标准要求，排放速率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相关标准要求；臭气浓度排放浓度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1993）中表2相关标准要求。

厂界颗粒物监控浓度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要求；臭气浓度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1993）中表 1 二级标准要求。

2、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区要求。
五、验收结论
项目无重大变动，根据《验收监测报告》和现场检查，项目已按环评文件要求落实了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废气、噪声达标排放，固废处置妥当，《验收监测报告》结论可信，符合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要求，验收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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